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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维护公司及公司中小股东的利益，规范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规范

选举董事行为，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本实施细则所称累积投票制，是指公司股东会在选举董事（含独立

董事，下同）时，出席股东会的股东（以下简称“出席股东”）所拥有的表决权

数等于所持有的股份总数与该次股东会应选董事人数之积，出席股东可以将其拥

有的表决权全部投向一位董事候选人，也可以将其拥有的表决权数分散投向多位

董事候选人，分别按得票多少依次决定当选的董事的表决制度。

第三条 本实施细则适用于选举和更换两个或两个以上董事的情况。

第四条 若股东会拟选举两名或两名以上的董事时，董事会应在召开股东会

通知中表明该次董事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

第二章 董事的选举及投票

第五条 为确保独立董事当选人数符合相关规定，公司独立董事和非独立董

事的选举分开进行，均采用累积投票制。

第六条 选举非独立董事时，出席股东所拥有的表决权数等于其所持有的股

份总数乘以该次股东会应选非独立董事人数之积，该部分表决权数只能投向该次

股东会的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第七条 选举独立董事时，出席股东所拥有的表决权数等于其所持有的股份

总数乘以该次股东会应选独立董事人数之积，该部分表决权数只能投向该次股东

会的独立董事候选人。

第八条 出席股东投票前，董事会负责对累积投票制进行解释，并对具体操

作程序进行说明，指导出席股东进行投票，计票人员应认真核对选票，以保证投



票的公正、有效。

第九条 出席股东投票时，必须在选票中注明其所持公司的股份数，并在候

选人后标明其投向该候选人的表决权数。

第十条 出席股东投票时，其所投出的表决权数等于或者小于其所实际拥有

的表决权数时，该选票有效；其所投出的表决权数超过其实际拥有的表决权数时，

该选票作废。

第三章 董事的当选

第十一条 董事的当选原则：董事候选人以获得表决权数多少的顺序确定其

是否当选。

第十二条 如果两名或两名以上董事候选人获得的表决权数相等，则按以下

情形区别处理：

（一）两名或两名以上董事候选人全部当选不超过该次股东会应选出董事人数时，

全部当选；

（二）两名或两名以上董事候选人全部当选超过该次股东会应选出董事人数时，

股东会应就上述表决权数相等的董事候选人按本实施细则规定的程序进行再次

选举，直至选出全部董事。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三条 本实施细则由公司董事会制定，经股东会审议通过后施行。

第十四条 本实施细则由公司董事会负责解释。


